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21年绩效评价报告
预算绩效自评是增强预算单位支出责任意识、规范财政支出管理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。为贯彻落实关于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要求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强化绩效理念和支出责任，着力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开展了本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。
绩效自评坚持以结果应用为中心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通过开展绩效自评，对资金使用管理和产出效益情况进行自我体检、查摆问题，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工作打算，并将自评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，切实增强绩效自评约束力。
